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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改革天然气出厂价格形成机制及 

近期适当提高天然气出厂价格的通知 

（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5 年 12 月 23 日发布 发改价格

[2005]2756 号） 

为理顺天然气价格，促进节约用气，优化用气结构，促进天

然气工业的持续健康发展，保证国内天然气市场供应，经报请国

务院批准，决定改革天然气出厂价格形成机制，并适当提高天然

气出厂价格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改革天然气出厂价格形成机制的目标和原则 

近期改革天然气出厂价格形成机制的目标是：进一步规范价

格管理；逐步提高价格水平，理顺与可替代能源的价格关系；建

立与可替代能源价格挂钩和动态调整的机制。从长远看，随着竞

争性市场结构的建立，天然气出厂价格最终应通过市场竞争形成。 

改革天然气出厂价格形成机制遵循的原则，一是要体现价值

规律的要求，促进天然气资源开发利用。二是有利于促进天然气

资源节约和合理使用，以及天然气工业可持续发展。三是有利于

逐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，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，加快天然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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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格的市场化进程。四是兼顾投资者、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

益，区别情况，稳步推进。 

二、改革天然气出厂价格形成机制的具体内容 

（一）简化价格分类，规范价格管理。 

1、简化分类。将现行居民用气、商业用气及通过城市天然气

管网公司供气的小工业用户合并为城市燃气用气。简化后的气价

分类为化肥生产用气、直供工业用气和城市燃气用气。 

2、将天然气出厂价格归并为两档价格。根据天然气出厂价执

行情况，同时考虑用户承受能力，将实际执行价格水平接近计划

内气价且差距不大的油气田的气量，以及全部计划内气量归并为

一档气，执行一档价格。范围包括：川渝气田、长庆油田、青海

油田、新疆各油田的全部天然气（不含西气东输天然气）；大港、

辽河、中原等油田目前的计划内天然气。除此以外，其它天然气

归并为二档气，执行二档价格。 

（二）坚持市场取向，改变价格形式。 

为增加政府定价的灵活性，更好地反映市场供求，将天然气

出厂价格改为统一实行政府指导价。其中，一档天然气出厂价在

国家规定的出厂基准价基础上，可在上下 10%的浮动范围内由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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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双方协商确定；二档天然气出厂价格在国家规定的出厂基准价

基础上上浮幅度为 10%，下浮幅度不限。 

（三）理顺比价关系，建立挂钩机制。 

天然气出厂基准价格每年调整一次，调整系数根据原油、

LPG（液化石油气）和煤炭价格五年移动平均变化情况，分别按

40%、20%和 40%加权平均确定，相邻年度的价格调整幅度最大

不超过 8%。其中：原油价格根据普氏报价 WTI、布伦特和米纳

斯算术平均离岸价确定，LPG 价格为新加坡市场离岸价，煤炭价

格为秦皇岛车站山西优混、大同优混和山西大混煤的简单平均价

格。 

鉴于一档气价与二档气价尚存在一定差距，二档气价先启动

与可替代能源价格挂钩调整的机制。在 3—5 年过渡期内，一档气

价（包括忠武线出厂基准价）暂不随可替代能源价格变化调整。 

（四）逐步提高价格，实现价格并轨。 

1、将目前自销气出厂基准价格每千立方米 980 元作为二档

气出厂基准价。 

2、将归并后的现行一档气出厂价格，作为不同油田一档气出

厂基准价，用 3 年左右的时间将各类用气的出厂基准价调整到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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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气价水平。其中化肥用气以及新疆各油田、青海油田的天然气

适当延长至 5 年。 

3、西气东输气源地相对独立，且要经过长输管线运输，西气

东输天然气出厂价格暂按现行政策执行。 

三、适当提高天然气出厂价格 

（一）根据各类和各地用户承受能力的不同，区别各油田情

况，适当提高一档气出厂价格，提高后各油田一档天然气出厂基

准价格见附表。鉴于青海油田、新疆各油田现行天然气实际执行

价格水平差异较大，为避免执行统一调整后价格对现有低价气用

户影响过大，青海油田、新疆各油田天然气基准价格实际提价幅

度不超过每千立方米 50 元，即如果用户用气按调整后价格测算的

提价水平超过每千立方米 50 元，则按每千立方米提价 50 元执行。 

（二）考虑到忠武线 2004 年刚刚通气，湖南、湖北地区天

然气使用还在起步阶段，忠武线供需双方协商确定的天然气出厂

价在调整后基准价基础上要适当下浮。 

（三）化肥用气出厂价格执行调整后的出厂基准价，暂不浮

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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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上述调整后的一档天然气出厂基准价格自 2005 年 12

月 26 日起执行。 

四、认真做好天然气出厂价格改革的有关工作 

（一）地方各级政府和价格主管部门要结合本地情况，依照

法定程序，考虑天然气购进成本增加情况，兼顾用户承受能力，

合理安排天然气销售价格，并采取相关措施，切实做好低收入困

难群体的补贴工作。 

（二）天然气出厂价格统一实行政府指导价后，供需双方要

在国家规定的浮动幅度内充分协商，确定具体价格时要充分考虑

市场供求情况，用户用气数量和用气特性等，供气企业不得单方

面确定价格，特别是对新疆等经济欠发达地区，要充分协商，认

真听取用户意见，稳妥实施。中石油、中石化要认真执行国家天

然气价格政策，不得搞价格歧视，不得对内部企业和外部企业实

行两种价格政策。 

（三）为加强对天然气价格的管理，供用气双方要签订合同，

约定服务内容和标准，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。供气单位要严格按

照规定的用气条件满足用户需要，提高服务质量，规范价格行为，

严禁随意涨价或变相加收其他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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